
平安鑫盛终身寿险（分红型，2017）产品说明书
在本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本产品为分红保险，保单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

零

产品特色

 低保费高保障 体现保险真谛

 选择交清增额 保额可以增长

 多种交费方式 满足个性所需

 享受保单分红 更添额外惊喜

保单利益

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身故时主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主险合同终

止。

温馨提示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主险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

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主险合同终止，我们向投保人之外

的其他权利人退还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其他权利人为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发生上述其

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主险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保单红利

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

方案。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若我们确定主险合同有红利分

配，则该红利将于保单周年日分配给您，我们会向您寄送每个保单年度的分红报告，告

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



红利来源

本产品的红利来源于死差益和利差益。

*死差益是指，实际的死亡发生率与预计的死亡发生率出现偏差所

产生的盈余；

*利差益是指，实际的投资收益高于预计的投资收益所产生的盈

余。

红利分配方式 现金红利，也就是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将盈余分配给您。

红利领取方式

目前我们为您提供累积生息、抵交保险费以及购买交清增额保险

三种红利领取方式。

*累积生息：红利留存在本公司，按我们每年确定的利率储存生息，

并于您申请或主险合同终止时给付。

*抵交保险费：红利用于抵交下一期的应付保险费，如果抵交后仍

有余额，则用于抵交以后各期的应付保险费，但该余额不计利息。交

费期满后，抵交保险费方式自动变更为累积生息方式。

*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依据被保险人当时的年龄，以红利作为一次

交清的净保险费，增加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红利分配时，如果

您和我们签订的主险合同附有长期附加重大疾病保险合同，则依据被

保险人当时的年龄，以红利作为一次交清的净保险费，同时等额增加

主险合同和其附加的长期附加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如果您在投保时未选择红利领取方式，则以累积生息方式办理。

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您可以变更红利的领取方式，但需填写

变更申请书并经我们审核同意。红利领取方式的变更不影响按原领取

方式已分配的红利。

若在保单年度中主险合同终止，我们会将上一红利派发日至合同

终止日期间的红利以现金的形式分配给您。

红利分配政策

红利是按照每张保单的贡献度确定的，与投保年龄、性别、保险

费、保单年度等诸多因素有关。

我们的分红政策是以稳健经营，回报客户为宗旨，努力保持各年

分红水平的连续性和在同业中的竞争力。

犹豫期及合同解除（退保）

 犹豫期

自您签收主险合同次日起，有 20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主险合同，

如果您认为主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主险合同，我们将无

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主险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

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主险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

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您在犹豫期后可以申请解除主险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

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仅表示累积交清增额趋势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主险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

起 30日内向您退还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解除合同后，您会失去原有的保障。

分红保险总体投资策略

 加强资产负债管理，确保成本收益、现金流及久期等的合理匹配，追求长期稳健的

投资回报

 坚持分散投资的基本策略，控制投资风险

 遵循价值投资理念，把握长期投资机遇

 采取积极投资策略，抓住权益市场机会

投保举例

30岁男性，投保平安鑫盛终身寿险（分红型，2017），基本保险金额 20万元，20
年交费，年交保险费 5860元，红利领取方式选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

保险利益

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照基本保险金额与当时累积交清增额保额之和

给付身故保险金。

举例说明：被保险人第 30 个保单年度身故，按照中档分红演示可领取 262791 元（低

档为 200000 元，高档为 322902 元）；

被保险人第 50 个保单年度身故，按照中档分红演示可领取 346135 元（低档为

200000 元，高档为 521622 元）。

图例分析



保险利益测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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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5860 5860 200000 200000 200000 780 791 800 200000 780 0 62 108 0 62 108 0 11 20

2 5860 11720 200000 200062 200108 2360 2406 2441 200000 2360 0 183 321 0 245 429 0 46 81

3 5860 17580 200000 200245 200429 4340 4458 4548 200000 4340 0 357 629 0 602 1058 0 118 208

4 5860 23440 200000 200602 201058 6780 7010 7186 200000 6780 0 530 938 0 1132 1996 0 230 406

5 5860 29300 200000 201132 201996 9340 9726 10022 200000 9340 0 701 1247 0 1833 3243 0 386 682

6 5860 35160 200000 201833 203243 12080 12669 13126 200000 12080 0 871 1558 0 2704 4801 0 589 1046

7 5860 41020 200000 202704 204801 14940 15785 16445 200000 14940 0 1040 1871 0 3744 6672 0 845 1505

8 5860 46880 200000 203744 206672 18000 19156 20068 200000 18000 0 1208 2185 0 4952 8857 0 1156 2068

9 5860 52740 200000 204952 208857 21200 22729 23945 200000 21200 0 1375 2501 0 6327 11358 0 1529 2745

10 5860 58600 200000 206327 211358 24580 26549 28127 200000 24580 0 1541 2819 0 7868 14177 0 1969 3547

15 5860 87900 200000 215679 228681 44440 49787 54259 200000 44440 0 2361 4447 0 18040 33128 0 5347 9819

20 5860 117200 200000 229108 254305 70020 81321 91189 200000 70020 0 3172 6161 0 32280 60466 0 11301 21169

25 0 117200 200000 245396 286607 82380 102474 120905 200000 82380 0 3388 6924 0 48784 93531 0 20094 38525

30 0 117200 200000 262791 322902 96240 128198 159128 200000 96240 0 3622 7788 0 66413 130690 0 31958 62888

35 0 117200 200000 281426 363809 110820 158094 206464 200000 110820 0 3891 8802 0 85317 172611 0 47274 95644

40 0 117200 200000 301461 410084 125760 192190 264126 200000 125760 0 4185 9963 0 105646 220047 0 66430 138366

45 0 117200 200000 323007 462454 140400 229908 332552 200000 140400 0 4497 11267 0 127504 273721 0 89508 192152

50 0 117200 200000 346135 521622 154040 270306 411546 200000 154040 0 4821 12714 0 150956 334336 0 116266 257506

55 0 117200 200000 370910 588340 166060 312252 500393 200000 166060 0 5161 14325 0 176071 402665 0 146192 334333

60 0 117200 200000 397428 663501 176000 354598 598083 200000 176000 0 5524 16139 0 202952 479640 0 178598 422083

65 0 117200 200000 425828 748219 183700 396561 703959 200000 183700 0 5920 18203 0 231748 566422 0 212861 520259

70 0 117200 200000 456264 843777 189320 437905 818154 200000 189320 0 6344 20531 0 262608 664308 0 248585 628834

75 0 117200 200000 488877 951542 196120 486033 955701 200000 196120 0 6772 23066 0 295649 774608 0 289913 759581

本公司声明：

以上举例是基于本公司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

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实际分红情况以本公司实际经营状况为准，特提醒客户注意。

注：

1. 上表中除期交保险费和累计保险费外，所有数值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

2. 生存总利益包含现金价值（退保金）、累积交清增额现金价值（退保金）。

3. 疾病身故总利益包含疾病身故金及上一保单年度末累积交清增额保额对应的疾病

身故金，不包括当年红利分配而产生的相关利益。

4. 意外身故总利益包含意外身故金及上一保单年度末累积交清增额保额对应的意外

身故金，不包括当年红利分配而产生的相关利益。

5. 本产品所列保险利益、数值等，均以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周岁年龄计算所得。如果



设定的年龄与实际年龄不同，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据等将会有所不同。

6. 上表中的现金价值（退保金）、身故金均不包含因红利分配而产生的相关利益。

7. 以上利益演示中所有数值均为取整所得。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资料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为准。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融中心


